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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第三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七届第三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１１

日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１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付景林先生主持，应到

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 出席会议的人数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股设立贵州大数据旅游产业股份公司的议案》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公司参与设立贵州大数据旅游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大数据旅游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认缴资本为

５０００

万元，公司以

１５００

万元持有其

３０％

股份，贵州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００

万元持有其

４０％

股份，贵州产业技术发展研究院以

１５００

万元持有其

３０％

股份。 贵州大数据旅游产业股份公司主要为立

足贵州，打造智慧旅游平台运营公司。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公告《对外投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并增资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议

案》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

４

，

６０１．７７

万元收购高鸿股份持有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的

６９．２３％

股权， 以

２

，

０４５．３０

万元收购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的

３０．７７％

股权。

收购完成后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对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增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

增资完成后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认缴资本提高至

１１

，

５００

万元。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并对其增资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大唐高鸿中网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公司以

５

，

９２２．６６

万元收购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大唐高鸿中网科技有限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关于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下属公司大唐高鸿中网科技有限公司收购下属公司北京大唐高鸿电子商贸有

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大唐高鸿中网科技有限公司以

２８６３．９６

万元收购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北京大唐

高鸿电子商贸有限公司的

９５％

股权， 以

１５０．７３

万元收购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北京大唐高鸿电

子商贸有限公司的

５％

股权。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关于公司子公司收购公司下属公司股权的公告》

独立董事针对《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并增资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议

案》、《关于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大唐高鸿中网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公司下属公司大

唐高鸿中网科技有限公司收购下属公司北京大唐高鸿电子商贸有限公司的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为：

１．

以上三项议案审议的事项均为子公司之间的股权调整，减少了子公司间交叉持股，有利于明晰产权

结构，清晰划分子公司之间业务，整合经营资源，提高决策效率。

２．

本次交易价格除《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并增资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的议案》审议的事项外均为根据评估报告定价，对于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调整事项，是根据

评估的所有股权权益价值扣除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在股权转让之前分红的金额后定价，坚

持了公平、公正、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

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对上述交易的决策、表决程序合法

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以上意见，我们认为上述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０６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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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拟联合贵州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州产业技术发展研究院，合计认缴资

５０００

万元

发起方式设立贵州大数据旅游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贵州大数据旅游公司”），立足贵州，

面向全国打造知名的大数据旅游平台运营公司，公司拟出资

１５００

万元持有其

３０％

股权。通过将贵州当地的

旅游优势与大唐高鸿的科技优势进行有机整合，进一步增强公司的信息服务能力，提升公司的价值。

公司本次出资全部为自有资金，以货币资金方式出资。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２

、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第七届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股设立贵州大数据旅游产业股份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参与设立贵州大数据旅游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此项目公司认缴资本为

５０００

万元，公司以

１５００

万

元持有其

３０％

股份，贵州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００

万元持有其

４０％

股份，贵州产业技术发

展研究院以

１５００

万元持有其

３０％

股份。 此项目公司主要为立足贵州，打造大数据旅游平台运营公司。

董事会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投资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生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１

、 贵州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贵州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贵阳市云岩区北京路

６６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三旗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酒店、旅游景区、文化娱乐、旅游生态农业、旅游产权交易、旅游创意产业、工业旅游、广

告、旅行社、旅游房地产、旅游交通、商贸、物流、财务公司、旅游类项目；会展、文化传媒、信息网络、旅游项目

咨询及策划；绿色能源勘查和开发；非金融性项目投资；以及法律、法规未禁止且无需审批、许可的其他项目

的经营和投资。

产权控制关系：贵州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００％

控股

实际控制人：贵州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

贵州产业技术发展研究院

企业名称：贵州产业技术发展研究院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高新区长岭南路

１５

号

机构类型：事业法人

法定代表人：邵进

开办资金：

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宗旨和业务范围：积极引进国内外成套先进技术，大力促进产学研有机融合和科技成果加快转化，协调

整合省内外科研机构力量提供科技支撑和第三方服务。

开办单位：贵州省人民政府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企业名称：贵州大数据旅游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暂定）

２．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３．

主要股东、持股比例及出资方式：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情况

股权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货币 实物

贵州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 ４０％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 ３０％

贵州产业技术发展研究院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 ３０％

合计：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 １００％

４．

资金来源：贵州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货

币资金出资，贵州产业技术发展研究院以财政划拨资金出资。

５．

经营范围：新公司是整合贵州省内外优秀的技术、产业资源，共同建立的项目公司，由各发起人按照

《公司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投资组建。 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内容如下：

（

１

）建设贵州大数据旅游云平台，建立贵州旅游推介系统及门户资讯网站，打造贵州大数据旅游云服务

平台；

（

２

）发行贵州旅游一卡通；

（

３

）大数据资旅游资源开发和运营；

（

４

）依托各股东技术团队及渠道资源，提供贵州省高分辨率遥感空间信息在各行业的应用服务，将卫星

遥感和北斗导航及卫星高分影像的应用扩展到所有行业。

四、签订相关协议情况

除以上信息项目公司基本情况外，签署的《发起人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贵州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甲方）、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乙方）、贵州产业技术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丙方）

１．

贵州大数据旅游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存续期为：永久性股份有限公司

２．

出资期限：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将出资额分期存入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鉴于丙方特殊情况，丙

方需在公司注册成立之日起

６

个月内履行出资义务，否则甲方、乙方经协商一致可对丙方拟认购股份数进

行重新分配。

３．

发起人权利及义务

（

１

）贵州大数据旅游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

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 在发起人认购的股份缴足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

（

２

）各发起人认购的贵州大数据旅游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自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

３

）为设立贵州大数据旅游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各发起人同意支付不超过人民币拾万元，作为公司筹备

委员会和各中介机构开展有关工作的前期费用，该费用计入公司设立费用，由各发起人按照本协议第五条

约定的出资比例分担。在公司设立前，进行上述工作所需支出的有关费用暂时由甲方垫支，但甲方的垫资不

应超过本条约定的金额。 如果甲方垫资超过本条约定的金额，超过部分的费用由甲方自理 ，其他发起人书

面同意的除外。

（

４

）作为贵州大数据旅游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甲方、乙方、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第五条约定的

认股比例和出资比例认购股本，对下列情况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在发起人之间按照本协议第五条约定的出

资比例承担：贵州大数据旅游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负连带责任。

贵州大数据旅游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认股人已缴纳的股款，负返还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

利息的连带责任。

在贵州大数据旅游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过程中，由于发起人的过失致使贵州大数据旅游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的利益受到损害，应当对贵州大数据旅游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４．

组织机构

（

１

）设立董事会，董事会向股东大会负责。董事会成员设

５

个董事席位，其中甲方占有

２

个董事席位、乙

方占有

１

个董事席位、丙方占有

１

个董事席位、

１

个公司职工董事席位。

（

２

）设立监事会，首届监事会成员，除由职工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外，股东代表由发起人提名，经公司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监事任期为三年，连选可以连任。

（

３

）经理层，甲方指派三名人员分别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及总经理；乙方指派一名人员任副总经理。

５．

违约责任

发起人一方如未按本协议约定按期足额缴纳出资额，每逾期一天，违约方应付出资额的

１‰

作为违约

金支付给守约方。 如逾期一个月仍未缴纳出资额，即视为违约方自动放弃认购股份数，遇有此种情况，除违

约方应交付违约金外，守约方有权终止本协议，由于一方发起人的违约，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

行时，由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全部经济损失。

６．

生效条件

经协议各方签字、盖章之日成立，自本协议得到甲方、乙方、丙方有权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目的

大数据旅游的开展将会大大拓展公司在企业信息化方面的经营范围， 为公司业务板块注入了新的活

力，也为公司在提供信息服务方面开发新的领域。

２．

存在的风险及对策

产业风险：旅游产业是否会发生行业性风险

对策：目前，国内旅游产业市场呈稳步上升趋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长期看来，国内旅游市场也

将会延续目前的上升态势。 同时，国务院在

２０１２

年对于贵州省的发文中，也将贵州省定位为文化和旅游大

省，将要把贵州省的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因此，行业风险较小。

贵州省旅游行业整合风险：目前贵州旅游企业呈现出体量差异较大、且各自为政的利益格局，新公司若

仅仅靠市场的手段去整合现有旅游企业营销模式及推动景区建设，工作难度很大。 这需要省政府及各级政

府站在发展贵州旅游产业全局的高度给予新公司切实的政策性支持及配合，特别是需要得到国有控股大型

景区的认同支持，推动贵州旅游营销互动电子商务联盟平台的成立，促进各景区企业的共同发展。 因此，能

否有效整合全省旅游企业产品销售渠道成为公司经营发展的风险。

对策：作为新公司股东之一的贵旅集团，在贵州省旅游行业中有着很强的影响力。贵州省政府赋予贵旅

集团“贵州省旅游行业龙头企业、省旅游行业投融资平台、全省旅游资源整合和要素经营主体”的定位。 因

此，依托贵旅集团在当地旅游行业的影响力，对于新公司而言，整合当地旅游产业的风险基本可控。

３．

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参股设立贵州大数据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这一平台公司，对提升大唐高鸿公司现有业务板块尤

其是企业信息化和信息服务业务板块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很大的协同作用。在为企业带来可

观利润的同时，大唐高鸿在大数据旅游这一未来具有极大市场潜力的行业中可以先拔头筹，迅速占据有利

地位，为未来继续拓展相关业务奠定坚实基础。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第三十次董事会决议

２．

《发起人协议》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０６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１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

—

０７9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

并对其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数据”）拟以

４

，

６０１．７７

万元收购

高鸿股份持有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科技”）的

６９．２３％

股权，以

２

，

０４５．３０

万元收

购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信息”）持有高鸿科技的

３０．７７％

股权。

收购完成后高鸿数据对高鸿科技增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 增资完成后高鸿科技的认缴资本提高至

１１

，

５００

万

元。

２．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七届第三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并增资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

４

，

６０１．７７

万元收购高鸿股份持有

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

６９．２３％

股权， 以

２

，

０４５．３０

万元收购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北

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

３０．７７％

股权。 收购完成后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对北京大

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增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认缴资本提高至

１１

，

５００

万元。

高鸿数据收购高鸿科技过程中，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受让权。

董事会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投资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生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１．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４０

号

３

区

３

幢一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侯玉成

注册资本：

２５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４３８５０８

主营业务：生产通信系统级终端设备、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咨询、技术推广；销售通讯设

备、机械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设备；计算机系统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及唇口，代理进出口；

专业承包。 （为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产权及实际控制人：高鸿股份持有高鸿数据

１００％

股权。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高鸿数据的

实际控制人

财务数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高鸿数据总资产

１

，

７９５

，

２５１

，

１７８．３５

元， 净资产

３７９

，

６８４

，

０７４．２３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营业收入

１

，

５９３

，

８４９

，

６６０．４５

元，营业利润

－４４

，

５３８

，

８３６．４７

元，净利润

－３１

，

５１０

，

３０７．０７

元

２．

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４０

号

３

区

３

幢

２

层

２０１

、

２０２

房间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芊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１７０７８７０

主营业务：制造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生产加工计算机软、硬件；销

售自行开发的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机械设备、文化用品、家用电器、工艺美术品、箱包、

针纺织品、服装、鞋帽、首饰、花卉、汽车零配件、五金交电、体育用品、及拿住材料、医疗器械

Ｉ

类；计算机维

修；仪器仪表维修；办公设备维修；出租办公用房；物业管理；机动车公共停车服务；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

险性体育项目除外）。 （未获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产权及实际控制人：高鸿股份持有高鸿信息

９１．８９％

股权，高鸿数据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持有高鸿信息

５．１％

股权， 自然人谢涛持有高鸿信息

３．１％

股权。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高鸿信息的实际控制

人。

高鸿数据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高鸿信息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

财务数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高鸿信息总资产

１

，

１３４

，

３６５

，

７４５．６９

元， 净资产

３３０

，

３７８

，

８７３．６４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营业收入

１

，

４７９

，

６７６

，

６１４．１３

元，营业利润

９

，

１７３

，

２０５．８０

元，净利润

４

，

４０７

，

０７８．５４

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标的名称：高鸿科技

１００％

股权。

（

２

）本次调整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股权的重大争议、诉

讼或者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情况。

２．

高鸿科技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次股权转让前， 高鸿股份持有其

６９．２３％

股权， 高鸿信息持有其

３０．７７％

股权。 本次高鸿数据拟收购高鸿科技全部股权并对其增资。

高鸿科技注册资本：

６５００

万元。

高鸿科技企业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３

号

１６

层

１６０１

（新技术交易及展示区）。

高鸿科技主营业务为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３．

财务数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高鸿科技总资产

１５６

，

９９２

，

７４１．４０

元，净资产

８０

，

６８９

，

４９７．４７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营业收入

１

，

４３６

，

３４１

，

６４５．００

元，营业利润

１３

，

３３７

，

２４４．１１

元，净利润

９

，

６８５

，

４００．４８

元。（以上数据

均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７１０１７２

号

审计报告）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高鸿科技总资产

２４２

，

６４１

，

７０３．５９

元，净资产

６７

，

７６８

，

６０１．１６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营业

收入

３８０

，

２８３

，

５８３．３０

元，营业利润

－３５５

，

８９７．１１

元，净利润

－３５５

，

８９６．３１

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４．

评估情况：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的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

资评报［

２０１４

］

１２０

号），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评估，高鸿科技经评估后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为

７

，

９０３．５７

万元，较账面净资产增值

７．４５

万元，增值率为

０．０９％

。

四、本次交易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五、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根据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资评报［

２０１４

］

１２０

号），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

准日，采用收益法评估，高鸿科技经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７

，

９０３．５７

万元，较账面净资产增值

７．４５

万

元，增值率为

０．０９％

。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高鸿科技召开的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同意以

２０１３

年末高鸿科技股东持股比例

情况进行利润分配，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６９．２３％

股权，可取得分红

８

，

６９８

，

７４９．５

元；

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其

３０．７７％

股权，可取得分红

３

，

８６６

，

２５０．５

元，共计分配利润为

１２５６．５０

万

元。 利润分配完成后，在进行本次转让，故高鸿科技股东全部权益为

６６４７．０７

。

综上，本次转让最终定价为：高鸿数据拟以

４

，

６０１．７７

万元收购高鸿股份高鸿科技的

６９．２３％

股权，以

２

，

０４５．３０

万元收购高鸿信息持有高鸿科技的

３０．７７％

股权。

收购完成后高鸿数据对高鸿科技增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 增资完成后高鸿科技的认缴资本提高至

１１

，

５００

万

元。

六、不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主要为子公司之间的股权调整，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动，不涉及具体业务人员的调整，不存在

经营风险，本次子公司之间的股权调整减少了子公司间交叉持股，有利于明晰产权结构，清晰划分子公司之

间业务，提高决策效率。

高鸿科技公司主要从事通信及计算机产品销售业务，本次调整其控股股东并增资有利于增强高鸿科技

的竞争力，扩大销售规模，进而提高公司的整理盈利能力。

八、独立董事意见

１．

此次为子公司之间的股权调整，减少了子公司间交叉持股，有利于明晰产权结构，清晰划分子公司之

间业务，整合经营资源，提高决策效率。

２．

本次交易价格除《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并增资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的议案》审议的事项外均为根据评估报告定价，对于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调整事项，是根据

评估的所有股权权益价值扣除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在股权转让之前分红的金额后定价，坚

持了公平、公正、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

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对上述交易的决策、表决程序合法

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以上意见，我们认为上述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第三十次董事会决议

２．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股权结构调整的独立意见

３．

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资评报［

２０１４

］

１２０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０６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１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

—

０80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收购公司下属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子公司大唐高鸿中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中网”）拟以

２８６３．９６

万元收购北京大唐高鸿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科技”）持有北京大唐高鸿电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商贸”）的

９５％

股权，拟以

１５０．７３

万元收购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信息”）持有北京高鸿商贸的

５％

股权。 收购完成后，高鸿中网持有高鸿商贸

１００％

股权。

２．

董事会审议及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第七届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下属公司大唐高鸿中网科技有限公司收购下属公

司北京大唐高鸿电子商贸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大唐高鸿中网科技有限公司以

２８６３．９６

万元收购北京大

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北京大唐高鸿电子商贸有限公司的

９５％

股权， 以

１５０．７３

万元收购大唐高鸿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北京大唐高鸿电子商贸有限公司的

５％

股权。

高鸿中网收购高鸿商贸过程中，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受让权。

董事会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投资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生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１．

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３

号

１６

层

１６０１

（新技术交易及展示区）

法定代表人：刘雪峰

注册资本：

６５００

万元（高鸿数据对其增资后认缴资本为

１１５００

万元，目前尚未完成工商变更）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８０１２６２９０４２

主营业务：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产权及实际控制人：高鸿数据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财务数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高鸿科技总资产

１５６

，

９９２

，

７４１．４０

元， 净资产

８０

，

６８９

，

４９７．４７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营业收入

１

，

４３６

，

３４１

，

６４５．００

元，营业利润

１３

，

３３７

，

２４４．１１

元，净利润

９

，

６８５

，

４００．４８

元。

２．

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４０

号

３

区

３

幢

２

层

２０１

、

２０２

房间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芊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１７０７８７０

主营业务：制造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生产加工计算机软、硬件；销

售自行开发的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机械设备、文化用品、家用电器、工艺美术品、箱包、

针纺织品、服装、鞋帽、首饰、花卉、汽车零配件、五金交电、体育用品、及拿住材料、医疗器械

Ｉ

类；计算机维

修；仪器仪表维修；办公设备维修；出租办公用房；物业管理；机动车公共停车服务；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

险性体育项目除外）。 （未获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产权及实际控制人：高鸿股份持有高鸿信息

９１．８９％

股权，高鸿数据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持有高鸿信息

５．１％

股权， 自然人谢涛持有高鸿信息

３．１％

股权。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高鸿信息的实际控制

人。

财务数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高鸿信息总资产

１

，

１３４

，

３６５

，

７４５．６９

元， 净资产

３３０

，

３７８

，

８７３．６４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营业收入

１

，

４７９

，

６７６

，

６１４．１３

元，营业利润

９

，

１７３

，

２０５．８０

元，净利润

４

，

４０７

，

０７８．５４

元。

３．

大唐高鸿中网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大唐高鸿中网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３

号鼎好电子大厦

１６

层

１６０７

、

１６０８

企业法定代表人：张新中

注册资本：

６８５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９２７２２０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计算机系统集成；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通讯设

备、机械电器设备、文化用品、仪器仪表、工艺美术品、箱包；设备维修。

产权及实际控制人：高鸿股份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其实际控制人。

财务数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高鸿中网总资产

２３０

，

７０３

，

４２０．３６

元， 净资产

４３

，

５８５

，

０８０．７５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高鸿中网营业收入

８２

，

００２

，

５０９．５９

元，营业利润

－７

，

３１５

，

０５９．４５

元，净利润

－６

，

８２９

，

２４９．９９

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标的资产名称：北京大唐高鸿电子商贸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２

）本次收购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

或者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情况。

２．

本次股权转让前，高鸿科技持有高鸿商贸

９５％

股权，高鸿信息持有高鸿商贸

５％

股权。 收购完成后，高

鸿中网持有高鸿商贸

１００％

股权。

高鸿商贸企业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北京空港物流基地物流园八街

１

号

２

层

Ｂ２－１３４

。

高鸿商贸经营范围为批发（非实物方式）预包装食品；普通货运，销售电子产品、日用品、针纺织品、服

装、鞋帽、珠宝首饰、花卉、家用电器、汽车配件、通讯器材、五金交电、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建筑材料（不含砂

石及砂石制品）、机械设备、装饰材料、计算机、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不含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

品）、

Ｉ

类医疗器械；涉及、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

３．

财务数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高鸿商贸总资产

３４

，

８４７

，

８８４．９９

元，净资产

３０

，

１４６

，

８２５．１７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高鸿商贸营业收入

８０

，

９７３

，

２７７．１５

元，营业利润

－６２２

，

８８６．９２

元，净利润

－６１４

，

９９０．５２

元。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

，

８６０

，

９６６．６３

元。 （以上数据均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７１０１７６

号审计报告）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高鸿商贸总资产

８８

，

４８５

，

７２１．８３

元，净资产

２９

，

９０４

，

６５３．１４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高鸿

商贸营业收入

１６

，

４８２

，

００２．３２

元，营业利润

－２４２

，

１７２．０３

元，净利润

－２４２

，

１７２．０３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７６

，

９９４．０２

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４．

评估情况：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的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

资评报［

２０１４

］

１１９

号），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在持续经营前提下，高鸿商贸经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

３

，

０１４．６９

万元，较账面净资产值

３

，

０１４．６８

万元增值

０．０１

万元，增值

率

０．００％

。

四、本次交易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五、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根据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资评报［

２０１４

］

１１９

号），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在持续经营前提下，高鸿商贸经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３

，

０１４．６９

万

元，较账面净资产值

３

，

０１４．６８

万元增值

０．０１

万元，增值率

０．００％

。

根据评估结果，高鸿中网拟以

２８６３．９６

万元收购高鸿科技持有高鸿商贸的

９５％

股权，拟以

１５０．７３

万元

收购高鸿信息持有高鸿商贸的

５％

股权。 收购完成后，高鸿中网持有高鸿商贸

１００％

股权。

六、不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七、交易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高鸿商贸公司主要从事

３Ｃ

类实体产品电子商务业务， 高鸿中网公司未来从事互联网彩票信息服务业

务。公司电子商务业务已全面转向虚拟商品互联网电子商务运营业务，高鸿中网全资控股高鸿商贸，统一由

公司电子商务团体负责运营，有利于公司电子商务业务的统一快速发展。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八、独立董事意见

１．

此次为子公司之间的股权调整，减少了子公司间交叉持股，有利于明晰产权结构，清晰划分子公司之

间业务，整合经营资源，提高决策效率。

２．

本次交易价格除《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并增资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的议案》审议的事项外均为根据评估报告定价，对于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调整事项，是根据

评估的所有股权权益价值扣除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在股权转让之前分红的金额后定价，坚

持了公平、公正、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

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对上述交易的决策、表决程序合法

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以上意见，我们认为上述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第三十次董事会决议

２．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股权结构调整的独立意见

３．

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资评报［

２０１４

］

１１９

号《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０６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１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

—

０81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

５

，

９２２．６６

万元收购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信息”）持有大唐高鸿中网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中网”）的

１００％

股权。

２．

董事会审议及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第七届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大唐高鸿中网科技

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５

，

９２２．６６

万元收购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大唐高鸿中网科技有限

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

董事会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投资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生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４０

号

３

区

３

幢

２

层

２０１

、

２０２

房间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芊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１７０７８７０

主营业务：制造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生产加工计算机软、硬件；销

售自行开发的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机械设备、文化用品、家用电器、工艺美术品、箱包、

针纺织品、服装、鞋帽、首饰、花卉、汽车零配件、五金交电、体育用品、及拿住材料、医疗器械

Ｉ

类；计算机维

修；仪器仪表维修；办公设备维修；出租办公用房；物业管理；机动车公共停车服务；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

险性体育项目除外）。 （未获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产权及实际控制人：高鸿股份持有高鸿信息

９１．８９％

股权，高鸿数据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持有高鸿信息

５．１％

股权， 自然人谢涛持有高鸿信息

３．１％

股权。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高鸿信息的实际控制

人。

财务数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高鸿信息总资产

１

，

１３４

，

３６５

，

７４５．６９

元， 净资产

３３０

，

３７８

，

８７３．６４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营业收入

１

，

４７９

，

６７６

，

６１４．１３

元，营业利润

９

，

１７３

，

２０５．８０

元，净利润

４

，

４０７

，

０７８．５４

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标的资产名称：大唐高鸿中网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２

）本次收购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

或者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情况。

２．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高鸿信息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其实际控制

人。

高鸿中网企业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３

号鼎好电子大厦

１６

层

１６０７

、

１６０８

。

高鸿中网注册资本：

６８５０

万元。

高鸿中网经营范围：计算机系统集成；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

通讯设备、机械电器设备、文化用品、仪器仪表、工艺美术品、箱包；设备维修。

３．

财务数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高鸿中网总资产

２３０

，

７０３

，

４２０．３６

元，净资产

４３

，

５８５

，

０８０．７５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高鸿中网营业收入

８２

，

００２

，

５０９．５９

元，营业利润

－７

，

３１５

，

０５９．４５

元，净利润

－６

，

８２９

，

２４９．９９

元。 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４１３

，

０７８．９０

元。 （以上数据均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７１０１５８

号审计报告）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高鸿中网总资产

２０４

，

０２４

，

９０７．６８

元，净资产

４４

，

５４０

，

０９０．８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高

鸿中网营业收入

０

元，营业利润

１８２

，

２６５．８７

元，净利润

９５５

，

０１０．０５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４５０

，

１８９．３３

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４．

评估情况：根据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资评报［

２０１４

］

１２１

号），采用收益法评估，

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在持续经营前提下， 高鸿中网经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于为

５

，

９２２．６６

万元，较账面净资产值

５

，

８７９．６７

万元增值

４２．９９

万元，增值率

０．７３％

。

四、本次交易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五、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的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资评报［

２０１４

］

１２１

号），采用收益法评估，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在持续经营前提下，高鸿中网经评估后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为

５

，

９２２．６６

万元，较账面净资产值

５

，

８７９．６７

万元增值

４２．９９

万元，增值率

０．７３％

。

根据评估结果，公司拟以

５

，

９２２．６６

万元收购高鸿信息高鸿中网的

１００％

股权。

六、不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高鸿中网将作为公司互联网彩票信息服务业务的平台公司开展相关业务，通过收购公司控股子公司控

制的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提高高鸿中网公司的管理层级，大大减少决策环节，缩短决策时间，有利于推进公司

互联网彩票信息服务业务的开展。从长期来看，有利于大唐高鸿的整体发展。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八、独立董事意见

１．

此次为子公司之间的股权调整，减少了子公司间交叉持股，有利于明晰产权结构，清晰划分子公司之

间业务，整合经营资源，提高决策效率。

２．

本次交易价格除《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并增资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的议案》审议的事项外均为根据评估报告定价，对于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调整事项，是根据

评估的所有股权权益价值扣除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在股权转让之前分红的金额后定价，坚

持了公平、公正、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

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对上述交易的决策、表决程序合法

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以上意见，我们认为上述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第三十次董事会决议

２．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股权结构调整的独立意见

３．

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资评报［

２０１４

］

１２１

号《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０６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９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３７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已获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现将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６８１

，

０２１

，

５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２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８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１４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８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６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代码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２５９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０＊＊＊＊６９６

武汉中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０＊＊＊＊３２８

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０＊＊＊＊５７７

中国三江航天工业集团公司

５ ００２＊＊＊＊４２８

常州星河物资公司

６ ００２＊＊＊＊４３０

福建晋江陈埭岸兜第四皮塑厂

五、咨询联系方法

咨询机构：本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二路南泥湾大道

７１

号汇丰企业总部

８

栋

Ｂ

座

电话及传真：

０２７－８２８３２００６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七日

2014年 6 月 18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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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20� � � �证券简称：现代制药 公告编号：2014-029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买卖公司股票及后续处理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董事冯鸣先生于

2014

年

3

月

20

日至

2014

年

6

月

11

日期间发生买卖公司股票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事件发生后，冯鸣先生积极配合公司进

行了处置，并按照公司规定自愿接受相关处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违规买卖股票的基本情况

董事冯鸣先生于

2014

年

3

月

20

日、

3

月

27

日累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购买了本公司股票

62,900

股，累

计成交金额为

1,011,719.61

元；于

6

月

11

日卖出本公司股票

13,188

股，成交金额为

236,764.33

元。

据冯鸣先生向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 其股票账户一直交由其亲友打理，

2014

年

3

月

20

日、

3

月

27

日及

6

月

11

日，其亲友在冯鸣先生不知情前提下分别买入及卖出本公司股票。 冯鸣先生得知这一情形后，立即收

回账户管理权，对其亲友进行了批评教育，并立即向公司报告了相关事项。

冯鸣先生本次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了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

证监公司字

[2007]56

号

)

第十三条、《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3.1.6

条的相

关规定。

二、本事项的处理情况

冯鸣先生已深刻认识到本次违规事项的严重性，于

2014

年

6

月

17

日将本次交易已实现收益

24,661.56

元上缴给公司， 公司已确认收到上述款项， 冯鸣先生同时承诺未出售股份在解禁后所获收益也将上缴给公

司，并就本次违规买卖股票行为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冯鸣先生买入公司股票时处于公司年报财务信息披露窗口， 但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披露的年报相

关数据已在

2014

年

1

月

28

日公司业绩快报及

2014

年

1

月

29

日公告事项的范围之内， 其时本公司尚未筹

划

2014

年非公开发行事项，不属于利用内幕信息交易，交易时点无影响公司股价波动的敏感信息。

公司董事会已就此事项对冯鸣先生提出严厉批评， 并已向其重申了作为公司董事买卖公司股票的有关

规定，要求其今后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谨慎操作。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相关法律

法规的学习，认真汲取教训，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6月 18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诺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入下一保本周期

过渡期折算结果及进入下一保本周期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4

年

5

月

6

日在公司网站和《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发布的《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诺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保本周期到期

及转入下一保本周期的相关规则公告》的相关规定，诺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在第

一个保本周期到期日和第二个保本周期开始之间设置过渡期。 过渡期自

2014

年

5

月

19

日（含）至

2014

年

6

月

16

日（含）。 其中：过渡申购期为

2014

年

5

月

19

日（含）至

2014

年

6

月

13

日（含）；

2014

年

6

月

16

日为基

金份额折算基准日，本基金对在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包括过渡期申购

的基金份额和第一个保本周期结束后默认转入第二个保本周期的基金份额），以折算基准日的基金估值为基

础， 在基金份额所代表的资产净值总额保持不变的前提下， 变更登记为基金份额净值为

1.000

元的基金份

额，基金份额数额按折算比例相应调整。

经公司计算，并经本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2014

年

6

月

16

日本基金折算前的基金份

额净值为

1.216

元， 依据前述折算规则确定的折算比例为

1

：

1.216390472

。 折算后本基金的总份额由

1,559,

732,487.48

份调整为

1,897,243,736.46

份，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1.000

元。

在保持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资产净值总额不变的前提下， 基金份额数将按折算比例相应调整并进

行变更登记，以调整后的基金份额作为自动计入本基金第二个保本周期的基金份额数。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

的基金资产净值为第二个保本周期的投资净额， 若基金份额持有人在第二个保本周期间持续持有并至第二

个保本周期到期，将适用于保本条款。

本基金第二个保本周期为三年，自

2014

年

6

月

17

日起至

2017

年

6

月

17

日止。 如保本周期到期日为非

工作日，则保本周期到期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本基金已暂停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投等业务，暂停期限最长不超过

3

个月。 具体恢复业务的日期由

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实际运作情况决定并在开始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

上公告。 详细情况请参见管理人相关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998

进行咨询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lionfund.

com.cn

了解相关情况。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

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对旗下基金所持股票光线传媒恢复

采用收盘价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

号文

)

的相关规定，

自

2014

年

4

月

28

日起，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已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股

票光线传媒（股票代码：

300251

）按照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

详见本公司

2014

年

4

月

29

日的相关公

告

)

。

本公司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人共同协商一致

,

决定自

2014

年

6

月

17

日起对旗下证

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光线传媒恢复采用收盘价方法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本公司网站：

www.chinanature.com.cn

客户服务电话：

400-098-4800

、

021-60374800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6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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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以

Email

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6

月

17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

到董事

9

人，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

"

关于将上海威尔泰软件公司

90%

股

权转让给上海威尔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的议案

"

。

上海威尔泰软件公司（以下简称

"

软件公司

"

）由公司及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上海威尔泰仪器仪表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仪器仪表公司

"

）共同投资，公司直接持股

90%

，仪器仪表公司持股

10%

。 为了进一步理顺管理

流程， 公司决定将所持有的软件公司

90%

股权转让给仪器仪表公司。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止

2013

年末， 仪器仪表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

14,690,925.70

元， 扣除今年上半年已经实施的利润分配

4,919,

206.97

元后，软件公司净资产为

9,771,718.73

元，以该净资产值的

90%

确定转让价格为

8,794,546.86

元。 上述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全资子公司仪器仪表公司将持有软件公司

100%

股权，公司将不再直接持有软件公司

股权。

特此公告。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